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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号： 国科发高〔2016〕231号 实施日期：

科技部关于印发《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指引》及公布首批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示范名单的通知

国科发高〔2016〕2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7号）》（以下简称《意见》），推动众创空间向专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创

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驱动作用，紧密对接实体经济，有效支撑我国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科技部制定了《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指引》。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做好落实工作。

    同时，为做好专业化众创空间的示范，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科技部开展了首批国家专

业化众创空间的遴选工作。按照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科技创新的引领作

用、坚持服务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原则，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首批17家国家

专业化众创空间进行示范（名单附后）。

    各示范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依托主体要继续加强探索；龙头骨干企业要按照市场机制与其

他创业主体协同，优化配置技术、装备、资本、市场等创新资源，实现与中小微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和各类创客群体有机结合；科研院所、高校要通过聚集高端创新资源，增加源头技术创新

有效供给，为科技型创新创业提供专业化服务。要加强经验总结和率先示范，按照《专业化众创

空间建设工作指引》有关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并经所在地科技管理部门审核后，在2016年8月31日

前报送科技部高新司，电子版发送gxs_gyfzc@most.cn。

    依托主体所在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专业化众创空间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鼓励依托主体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专业化众创

空间发展新路径和新模式，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科

技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主动做好服务，为众创空间的专业化发展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推进专

业化众创空间的建设和发展。

 科 技 部 

 2016年7月28日

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指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6〕7号）的精神和要求，为进一步明确专业化众创空间的内涵特征、建设条件和建设方

向，指导和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目的意义

    专业化众创空间是聚焦细分产业领域，以推动科技型创新创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宗旨的

重要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强调服务对象、孵化条件和服务内容的高度专业化，是能够高效配置和

集成各类创新要素实现精准孵化，推动龙头骨干企业、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创客多方

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

   发展专业化众创空间是促进众创空间向纵深发展，鼓励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

模式，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创新资源配

置、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特征

    专业化众创空间依托具有强大产业链和创新链资源整合能力的主体建设，具有以下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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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特征。

    一是拥有创新源头。依托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建设，能够为创业提供有效供

给，推动创新、创业并重。

    二是资源共享基础好、水平高。借助建设主体的科研与制造能力、管理与市场渠道资源，

资源共享基础好，水平高。

    三是产业整合能力强。依托建设主体的行业地位，有助于形成创新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

    四是孵化服务质量高。围绕专业领域，可为创客提供更贴合产业特点的高水平、专业化、

特色化的集成式服务。

    三、基本条件

    专业化众创空间重点由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牵头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的运

营者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依托上述组织成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专业化众创空间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是以服务科技型创新创业为宗旨，能够紧密对接实体经济，聚焦明确的产业细分领域。

    二是具备完善的专业化研究开发和产业化条件，能够提供低成本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具有

专业化的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模型加工、中试生产等研发、生产设备设施和厂房，并提供符合

行业特征专业领域的技术、信息、资本、供应链、市场对接等个性化、定制化服务。

    三是具有开放式的互联网线上平台，集成或整合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的创新资源、产

业资源以及外部的创新创业等线下资源，实现共享和有效利用。

    四是具有活跃的创新和创业群体，特别是已有专业化的创客及创业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形

成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五是具有创新导师、创业导师服务能力。由专业人士提供技术创新辅导、创业辅导、创业

培训。

    六是具有创业投资基金或创新基金，或与天使投资、创投机构等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提供创业领域投融资服务，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服务。

    七是专业化众创空间与建设主体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机制，服务于建设主体转型升级和新业

务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并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有清晰的可持续运营机制和管理模式。

    四、主要任务

    建设主体结合自身基础条件和发展定位，创办针对细分产业领域、具有专业服务能力的专

业化众创空间，着重围绕以下任务开展建设工作。

    一是有效聚焦专业细分领域的创新创业。建设机构结合自身所处的行业领域和创新创业资

源积累，有重点地选择某一产业领域作为主要方向，提供专业化的创新创业服务，注重提升专业

领域创业项目的产业集聚度。

    二是积极提供结合行业特征的科研条件和配套服务。对外开放建设机构自身的科研设备、

检测设施、小试中试平台等科研研发条件，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硬件设施支持。依托建设机构

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资源，强化供应链对接、研发设计、产品推介、投融资等专业化服务能力。

    三是不断加强机制体制创新。推动科研院所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融合科研

成果转化的科研评价体系，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政策落实。稳

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释放国有企业参与创业孵化的动能。

    四是注重构筑完整的创业孵化链条。鼓励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机构自建孵化器、加速器或

与其他孵化器、加速器合作，延伸对毕业企业的孵化辅导，建立专业化众创空间、创业辅导、专

业孵化、企业加速器等全程企业孵化培育体系，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全程孵化链

条。

    五是大力促进建设机构业务转型升级和持续创新。加快建立与建设机构主营业务相关的项

目筛选和考核机制，构建互联互通线上平台，通过平台开展建设主体创新任务的众包，实现创新

资源统筹与优化配置，推动建设机构原有业务的转型升级和新业务的探索。

    六是加快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支持建设机构开展国际化高端链接，与国外技术服务机

构、创业孵化机构、创投资本开展积极合作，整合全球资源要素，构筑开放式、具有国际化视野

的高端创新创业资源服务平台。不断吸引海外留学生、研发团队到专业化众创空间创业，在全球

范围内集聚精通技术、投资、市场等技能的高端科技服务人才。

    五、备案程序

    为持续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的发展，采取备案制对专业化众创空间进行管理。备案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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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指导本地区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条件成熟时可组织国家专

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工作，并进行形式审查后择优向科技部推荐。

    2. 科技部对以公函形式报送的专业化众创空间申报材料，按照有关标准和条件审核后确

定备案名单，向社会予以公布。

    附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材料提纲

附件

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备案申报材料提纲

   一、专业化众创空间介绍

   1. 建设主体基本情况

   2. 专业化众创空间现状

   二、取得成效

   1. 总体成效

   2.  3-5个成功案例

   三、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四、组织与保障

 
首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示范名单

序号 专业化众创空间 依托主体

1 智慧家庭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海尔集团公司

2 卡车动力总成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 移动互联网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4 先进矿山装备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5 智能硬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轨道交通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7 智能制造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大连机床集团（东莞）智能技术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

8 光通信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 传感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 诊断试剂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11 化工橡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橡胶谷集团有限

公司

12 光电子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3 自动化仪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14 分子医学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15 光电显示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虚拟现实与智能硬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 无线通信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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